
金門縣私立托嬰中心立案申請書

主旨：為申請設立金門縣私立　　　　　　           托嬰中心，請准予立案  

      並發給證書，請　鑑核。

說明：

一、 為促進兒童身心發展與健康，並協助家長提供兒童妥適照顧服務，擬於本縣

（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設立金門縣私立　　　　　　　　　      托嬰中心，預計收托兒童至多

名，敬請派員實地查核，請准予立案。

二、檢附申請書、申請設立托嬰中心文件及其他相關必要文件等各一式三份；相關建

築、消防圖說等各一式五份。

此致

金門縣政府

申請人：                       （蓋章）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設立托嬰中心文件排列順序

一、負責人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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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計畫書

三、托嬰中心設立許可概況表

四、組織章程

五、收托管理辦法

六、收退費基準

七、全年收入及支出預算表

八、作息表

九、工作人員名冊(含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經歷證明文件及六個月內健康檢查證明、三個月內之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

十、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1) 土地及房屋所有權狀明細表

(2) 地籍圖謄本

(3) 土地所有權狀及登記簿謄本影本

(4) 建築物所有權狀及登記簿謄本影本

(5)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6) 建築物竣工圖（含地籍套繪圖）

(7) 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

(9) 經公證之期間5年以上之借賃契約書或使用同意書

十一、相對位置圖

十二、空間配置清冊

十三、各樓層平面圖(比例圖不得小於兩百分之一，並應以平方公尺註明樓層、各隔間面  

積、用途說明及總面積)空間配置清冊

十四、資產目錄表

十五、履行營運擔保證明影本。

十六、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單影本。

十七、大型遊樂器材出廠證明（或定期安檢證明書）。

十八、現場各空間照片（含外觀及內部裝潢、盥洗設備等）

【上述資料請依序排列，如為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申請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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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基本資料表

姓 名 （簽章） 出生日期

（黏貼相片

處）

身 分 證 字 號 聯絡電話

戶 籍 地 址

機 構 名 稱

設址電話/傳真 e-mail

設 立 地 址 (含鄰里)

學 歷

經 歷

聲明事項：

本人未有下列情事：

1.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

2 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

3.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4.受監護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5.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6.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7.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不能勝任教保工作。

8.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休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或休職期間尚未屆滿者。

9.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或對托育機構具有監督權之公務人員。

　　　切結人：　　　　　　（簽章）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背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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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書

                                           

一、機構名稱：金門縣私立　　　　       托嬰中心

二、設立地址：金門縣       鄉/鎮 　　  路/街　 巷　 弄 　  號   樓。

三、場地面積：

（一）總面積（含室內外）　　      　平方公尺。

（二）室內幼童主要活動空間(含活動室、遊戲空間及寢室等)計　　平方公尺，（三）

戶外活動場地　　　平方公尺。

四、設立目的：為促進兒童之身心健全發展，並配合家庭與社會需要，以增進兒童福祉

為宗旨。

五、經　　費：負責人創辦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元。

六、行政組織及人員編制：

（一）視需要分設左列各組，分別掌理各組業務：

1.教保組：掌理教保等事宜。

2.衛生組：掌理環境衛生、兒童營養、調配、保健等事項。

3.行政組：掌理文書、人事、出納、會計等事項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聘用。

（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聘任下列人員：

□主任   人      □托育人員    人   

□特約醫師    人 □護理人員    人 □廚工    人

□行政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專任    人  □兼任    人）
      說明：                       

七、設　　備：詳見財產清冊。 

八、收托對象及方式：

(一)收托對象：本機構不分性別收托未滿 2歲兒童　　名，其收托管理辦法另定之。

 (二)收托方式：

□半日托(每日收托時間未滿 6小時)。
□日　托(每日收托時間在 6小時以上未滿 12小時)。

九、教保活動類別：
1、創造性活動。

2、社會性活動。

3、語文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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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認知性活動。

5、肢體性活動。

十、教保活動紀錄：
觀察紀錄與評量。教保日誌。

十一、健康管理：
1、健康檢查：基本健康檢查資料、定期健康篩檢、測量身高體重及晨間檢查等。

2、預防接種。

3、健康記錄管理：登錄健康檢查結果、追蹤輔導、建立緊急醫療同意書檔案。

十二、營養、膳食管理：
1、嬰兒的膳食：依據家長所指示調配餵食；哺乳量及食品量記錄日期、時間、名稱及份量；奶

瓶、奶嘴與食具應消毒，圍兜保持清潔乾燥。

2、幼兒膳食之選購與備製：公布每週菜單，在機構內生活四小時者，應供點心一次；八小時

者，應供點心二次，進餐一次；每日應留存膳食樣品乙份，以保鮮膜或有蓋容器包裝，置

於七度ｃ以下冷藏保存。

十三、環境衛生管理：
1、飲用水水質及其設備之維護管理應符合「飲用水管理條例」之相關規定。

2、嬰幼兒應有專用寢具，並區隔放置，注意通風及定期清潔。

3、食物、餐具及炊具等均應保持清潔並妥善貯藏。

4、廁所與排水道應保持清潔、定期清毒，除滅蚊、蠅、蟑螂等。

十四、健康教育：
1、指導幼兒正確刷牙方法，並每天至少刷牙三次，以養成良好習慣。

2、重視視力保健，應保持眼睛之適度休息，堷養良好閱讀習慣及注意環境照明度。

十五、事故傷害防制與處遇：
1、托嬰中心之設施設備應防範兒童事故傷害。

2、應備置急救用品，注意使用期限，保存方式，並定期更換。

3、嬰幼兒患病，發展遲緩或不健全，應推介至地方衛生機關、醫院，並主動通報及提供早期療

育或轉介服務。

十七、工作人員福利：
1、工作人員均參加勞保、健保。

2、提供托育人員在職進修之機會。

3、每年發放_____個月年終獎金。

4、每年辦理員工旅遊或發放休假獎金。

十八、設施設備管理方法：
1、定期檢查及維護幼兒遊樂設施之安全。

2、分類性提供幼兒教具教材。

3、定期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4、定期消防安全設備檢查。

5、定期維護監視錄影設備。

6、持桌面照明度 350燭光以上。

十九、行政管理方法：
1.定期每半年自行或委託廠商實施一般檢查及維護保養，並製作安全檢查表1式2份，1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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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1份送各行業主管機關備查。

2.於每年6月1日至6月30日及12月 1日至12月 31日填妥收托概況表函送主管機關核備，

並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登記管理資訊系統登錄收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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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托嬰中心設立許可概況表

項目 概                                                                況

許可日期

文號
中華民國○○年○○月○○日，○○○○○○字第○○○○號

名稱
電　話

傳　真

設立
地址

（含鄰里）

負責人

服務項目

□兒童生活照顧   □兒童發展學習   □兒童衛生保健。

□親職教育及支持家庭功能   □記錄兒童生活成長與諮詢及轉介

□其他有益兒童身心健全發展之服務：□                   

□                   □                    

收托人數 人

收托方式
□半日托（每日收托時間未滿 6小時 ）。
□日　托（每日收托時間在 6小時以上未滿 12小時）。

場地概況
及設施設

備

※機構總面積：                  (A=B+C+D+E)平方公尺

1.建築物使用執照核准總面積計           平方公尺，其中

（1）室內兒童主要活動空間面積          (B)平方公尺，包含：

□活動區：           平方公尺。□睡眠區：           平方公尺。

□用餐區：           平方公尺。

□清潔區：           平方公尺(包含：□調奶台：   平方公尺；

□護理台：    平方公尺；□沐浴台：      平方公尺)。

(2)非兒童主要活動面積         (C)平方公尺，包含：

□盥洗室：   間、    平方公尺(馬桶    套；水龍頭    座)。

□廚  房：   間、   平方公尺。

□備餐區：    平方公尺。

□行政管理區：    平方公尺。

□其  他：   平方公尺(請註明：                           )

2.室外活動面積：        (D)平方公尺(請註明：                       )。

  3.機構其他面機：             (E)  平方公尺  (請註明：                     )

專業
人員

□主管人員   人。□特約醫師    人。  □專任護理人員    人。
□托育人員    人
□其他   人，包含：社會工作人員    人；
□行政人員或他工作人員(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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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私立            托嬰中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促進兒童之身心發展與健康，配合社會及家庭需要，增進兒童福利，特設立金門縣

私立　　　　　　　　　　　托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 二 條 本中心設立於金門縣        鄉鎮       村里        路街      巷    弄        

號        樓

    第 三 條  本中心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之規定辦理托育業務。

    第 四 條  本中心收托之兒童年齡以　　歲至　　歲為限，不分性別，其收托辦法另定之。

第二章  組織
第 五 條 本中心置主管人員一人，綜理機構業務，由負責人聘請，並報經金門縣政府（社會

處）備查，如有異動，應於三十日內陳報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為異動登記。

    第 六 條  本中心得視需要設左列各組，分別掌理各組業務：

教保組：掌理幼兒教保及社會工作事項。

衛生組：掌理環境衛生、兒童營養、調配、保健等事項。

行政組：掌理印信、文書、人事、出納、會計等事項。

各組得視中心內實際需要置組長一人由負責人或主管人員指定。

第 七 條 本中心設主管人員、托育人員、護理人員、廚工、行政人員，均由負責人聘用，並報請金

門縣政府（社會處）備查，如有異動時亦同。

第 八 條 本中心設業務會議由主管人員及全體工作人員組織之，主管人員為主席。

第三章  經費及預算
第 九 條  本中心經費由負責人籌募，並以本中心業務收入、地方捐助及其他收益撥充之，除中心

業務支出外，不得移作他用。

第 十 條  本中心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前將年度概況表函送金門縣政府（社會處）核備。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本章程如有未規訂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十二條  本章程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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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私立　　　　　　　　　　　托嬰中心　　　收托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中心組織章程第四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中心收托兒童，凡出生　  至　  歲之兒童不分性別，均可報名。

第 三 條 本中心收托兒童時間如下：

一、半日托育：每日收托時間未滿 6小時。

　　□上午時段：上午　　時至　　時。

　　□下午時段：下午　　時至　　時。

二、日間托育：每日收托時間在 6小時以上未滿 12小時。

　　上午　　時至下午　　時。

第 四 條 兒童到中心及離中心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派人接送，由本中心發給接送證，交由家長保管

使用，以作接送憑證。

第 五 條 兒童經家長至本中心報名、繳納應繳費用並完成收托程序後，即可入中心。惟家境清寒或發

展遲緩之兒童，並經調查屬實者，本中心得予以減免費用。

第 六 條 本中心收費項目、標準及退費規定如本中心收退費基準。

第 七 條 本中心收取註冊費及相關費用應掣發正式收據，收據應載明主管機關核准立案日期及文號、

退費規定及學期起迄日期。

 兒童於就托後，因故離開本中心者，依本中心退費規定予以退還。

第 八 條 本中心如因特殊需要，在規定項目之外，須另收取費用時，應列舉項目、詳細成本分析及預

算表，專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收費，其收取之各項費用均需發給收據，專款專用，

並納入本中心收支帳目，以備查核。

第 九 條 兒童於收托期間內，如患傳染病時，本中心得暫停收托，俟病癒並繳驗醫師證明後再行收

托。

第 十 條 本中心對收托兒童應順應其身心發展之程序，施以適當之保育，以養成其良好習慣。

第 十一 條本辦法自陳報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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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私立　　　　　　　   　　　 托嬰中心      每月收費標準表

  年 月 日製

金額

項目

收托

方式

註冊費 保育費 點心費 餐　費 雜　費 材料費 合計

半日托

日　托

退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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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私立　　　　　　　　　　　　　　  托嬰中心　　　　　預算書

自
至
　民國　　　年　　　月　　日　

起
止

一、 收入部份：

項目 金額 說明

註冊費

保育費
半日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日間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材料費
半日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日間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雜費
半日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日間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點心費
半日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日間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餐費
半日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日間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交通費

利息收入 含上年度結餘轉入之金額，如係創辦或無結餘免列。

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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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二、 支出部份：

項目 金額 說明

人事費

主管人員一人每月　　　　　　　  元、

托 育 人 員　　　  人每月　　　　　 　 元、

護  理 人 員        人每月　　　　　 　 元、

廚        工　　    人每月　　　　　　　元、

其他人員（特約醫師、行政人員）    人每月     　  元

合計如左數。

文具印刷 按每月平均開支　　　　　　　元計算。

水電郵電費 按每月平均開支　　　　　　　元計算。

租金或賦稅 按每月平均開支　　　　　　　元計算。

餐費 按每人每餐　　　　　　　元，每月開支　　　　　元。

點心費
半日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日間托育　　　　　　人，每人每月　　　　　　　　元。

購置維護費 按每月平均開支　　　　　　　元計算。

雜費 按每月平均開支　　　　　　　元計算。

其他

合計

本表所列費用項目係僅供參考，應以實際需要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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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表

內容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說明：本表格式及內容得依實際情況調整。請依收托年齡製作不同作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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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私立                托嬰中心工作人員名冊
身

份

證

字

號

職

稱
姓名 性別

生日

居住地址

自

宅

電

話

學經歷

到職日期 離職日期

備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檢附資料：

1.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戶口名簿影本、三個月內有效體檢表（含一般體檢項目、胸部Ｘ光及 A型肝炎 IgM 檢查
結果）、三個月內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1 份、未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條各款規定情事之切結書
正本。

2.主管人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具兒童教育保育服務經驗之證明【經政府主管機構或教育主
管機關開立之相當教保年資服務證明】、具主管人員資格之證明【86.02.16後受兒福專業人員或兒少福利專業人員主
管班訓練之結業證書影本】三個月內有效體檢表（含一般體檢項目、胸部Ｘ光及 A型肝炎 IgM 檢查結果）、三個月內
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1 份、未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條各款規定情事之切結書正本、郵局存褶封
面影本。

3.托育人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高級中等以上幼保家政護理相關畢業證書影本或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影本或保母專業
訓練結業證書影本、或具有教保人員（助理教保人員）資格之證明【政府主管機關開立核備為教保人員(助理教保人
員)之公文影本】、三個月內有效體檢表（含一般體檢項目、胸部Ｘ光及 A型肝炎 IgM 檢查結果）、三個月內之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正本 1 份、未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條各款規定情事之切結書正本、郵局存褶封面影本。

4. 其他人員（如行政人員.幹事等非專業人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三個月內有效體檢表（含一般體檢項目、胸部Ｘ
光及 A型肝炎 IgM 檢查結果）、三個月內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1 份、未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條
各款規定情事之切結書正本。

5.特約醫師：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特約契約書或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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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地　所　有　權　狀　明　細　表

土地部份

坐落 地目 面積 所有權人 備註

一、金門縣　　　　　區　　　段

　　　　　　　　　　　　　地號

建 持分

二、金門縣　　　　　區　　　段

　　　　　　　　　　　　　地號

建 持分

房屋部份

所　　在：　　　　　 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構　　造：

所有權人：　　　　　　　　　　　　　　　蓋章

【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非屬負責人所有時，應檢附經公證之期間5年以上之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

房地產借（租）用同意書

立借（租）用同意人　　　　　　　將所有如後所附土地所有權狀所載土地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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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平方公尺及房屋所有權狀所載房屋　　　棟均同意借（租）與

　　　　　　 托嬰中心使用，為期　　　　　年。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住　　　所：　　 　　市（縣）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借（租）用人：　　　　　　　　　　　　　　　　（簽章）　　　　　　　　

住　　　所：　　 　　市（縣）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證　明　人：　　　　　　　　　　　　　　　　（簽章）　　　　　　　　　

住　　　所：　　 　　市（縣）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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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配置清冊

樓層 隔間名稱 間數
面積

（平方公尺）
樓層 隔間名稱 間數

面積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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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類 財 產 清 冊

類別 名稱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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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設立地址：金門縣 鄉/鎮 　　 路/街　 巷　 弄 　 號 樓。
	三、場地面積：
	（一）總面積（含室內外）　　 　平方公尺。
	（二）室內幼童主要活動空間(含活動室、遊戲空間及寢室等)計　　平方公尺，（三）戶外活動場地　　　平方公尺。
	四、設立目的：為促進兒童之身心健全發展，並配合家庭與社會需要，以增進兒童福祉為宗旨。
	六、行政組織及人員編制：

